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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

106 年度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 

第 8 次指導委員會 會議紀錄 

 
時間：106 年 1 月 18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8 時 30 分至 9 時止 

地點：台北校區-行政大樓 3 樓康寧廳、台南校區-行政大樓 4 樓會議室 

主席：黃校長 宜純 

出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記錄：翁錦霞 

 

壹、 主席報告： 

   (略) 

貳、 業務單位工作報告： 

一、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： 

編號 事  項 執行情形 備註 

一 

討論評鑑委員迴避申請表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依據高教評鑑中心 1月 4日高評(105)字第 1050002326號

辦理，並於 1月 20日前回覆高教評鑑中心。 

吳鐵雄 曾任受評學校董會會成員 

二、 於 1月 20日前回覆高教評鑑中心。 

已執行 

 

二 

討論自我評鑑報告書內容，提請 討論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敬請各項目負責人持續修正，若資料收集無法完成呈現

1051 學期數據，請務必備註說明，至少統計至 105 年 12

月 31 日。 

二、 會後交付 11 人小組進行檢視修編文字與圖表。。 

持續執行

修正中 

 

 

二、 12月份辦理校務評鑑相關時程： 106.01.17 更新 

階段 時  間 會議召開/工作內容 完成事項／執行任務 

自
我
評
鑑
階
段 

106.01.11( 三 ) 

08:30 

召開校務評鑑指導委員會

第 7 會議 

1.確定自我評鑑報告書內容 

2.討論評鑑委員迴避申請表(1 月 20 日

前回覆高教評鑑中心) 

106.01.11( 三 ) 

09:30 

召開校務評鑑工作小組第

9 次會議 

11 人小組列席 

確定本校評鑑報告書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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階段 時  間 會議召開/工作內容 完成事項／執行任務 

106.01.11-11~1

7 
校內委員審閱 

11人小組檢視評鑑報告書(1月17日前

回覆 

106.01.18( 三 ) 

08:30 

召開校務評鑑指導委員會

第 8 會議 

1.確定本校評鑑報告書內容 

2.11 人小組列席 

106.01.19(四) 

08:30 
校內委員審閱 

提送正、副研發長初審 

提送校長、副校長複審 

106.01.24(二) 

08:30 
提送校外委員外審 

中原大學江彰吉講座教授 03-2653321 

長庚教務長蔡秀敏 

(03)2118999 分機 5530 

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 335-6號 6

樓之 1 

106.01.25( 三 ) 

08:30 

召開校務評鑑工作小組第

10 次會議 

2.討論「參觀學校相關設施」動線規劃

與參訪點說明 

3.討論問卷調查和晤談之選樣人數 

106.02.20(一) 
學校提交並上傳自我評鑑

報告 

 提交並上傳報告書(20 份) 

(103~105-1 學年度) 

 校務評鑑基本資料表 

(102~105-1 學年度) 

實
地
訪
評
準
備
階
段 

106.03 
召開校務評鑑工作小組第

10 次工作會議 

1.檢討自我評鑑報告書內容 

2.實地訪評工作協調會 

106.03 
召開校務評鑑指導委員會

第 9 會議 

1.確定自我評鑑報告書內容 

2.確定實地訪評工作 

106.4.20-21 

教育部評鑑委員實地到校

訪評 

台北校區 (校本部 ) 1 天

(4.20)  

台南校區 2 天(4.20-21) 

教育部評鑑委員至本校實地訪評 

 

參、 討論事項  

提案ㄧ：討論自我評鑑報告書內容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校 106 年度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時程表辦理暨前次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 經第 7次指導委員會議，請各項負責人繳交彙整最終版，並分工 11人小組進行審查， 

報告書編審小組：敬請審查報告書項目ㄧ二三四之文字敘述前後連貫性、數據資料一

致性 

審查人員：朱紹俊副主任、連章宸老師、梁哲豪老師、潘素卿老師 

簡報編審小組：敬請協助美編、圖表設計，請直接擬建議修正簡報存於原頁碼下一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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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人員：張益賓主任、呂學銘老師 

三、 1月 17日繳回研發。審查資料，敬請參閱附件： 

四、 敬請各項目負責人說明，請參閱附件，提請  討論。 

項目 指標 負責單位 負責人 

項目一 校 務 治 理 與 經 營 研發處 研發長 鍾珮珊 

項目二 校 務 資 源 與 支 持 系 統 教務處 教務長 鄭端耀 

項目三 辦 學 成 效 學務處 學務長 閻亢宗 

項目四 自 我 改 善 與 永 續 發 展 秘書室 主任秘書 鈕大旻 

 

決  議： 

一、 敬請各項目負責人依據 11人小組審查報告書建議含吳前校長與副校長紙本報告書

審查建議，1月 19日下班前將修正後最終版檔案(連同附件目錄、檔案、圖目錄、表

目錄)。 

二、 敬請全校行政單位、學術單位 1 月 23 日完成確認各項目報告書數據，包括附件是否

一致性，若有疑慮，請回覆各項目負責窗口。 

三、 敬請全校行政單位、學術單位 1 月 23 日完成確認各項目報告書佐證資料清冊，是否

能提供，無法提供請說明原因，以便各項目修正報告書內容，請回覆各項目負責窗

口。 

四、 敬請各項目窗口依校區進行交叉檢核，南校區二，四，北校區一、三。 

 

肆、 臨時動議  無 

 

伍、 散會 上午 9 時止 

 


